
 

認證理財規劃顧問：陳聖儀 CSIA       

磐石百利證劵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

林小蕙女士(摘要版) 
重要資訊 : 1.本人為客戶提供的分析，包含基於歷史數據而預估假設值，以採取較保

守的判斷，以增加準確性。 2. 財務策劃書內所提出的任何財務規劃建議，因應未來

所發生的事情的不確定性，本人不保證任何假設和回報會如策劃書所寫發生。 3.客戶

需留意因執行本財務策劃書內之建議所面對之風險，包括利率、匯率和市場等各項風

險。 4.本人將盡力協助客戶明白此財務策劃書之內容，客戶如有疑問，亦歡迎隨時提

出。 5.本人向客戶所收集的個人資料，將會嚴加保密不會外流， 並小心處理。 

       財務規劃報告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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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客戶財務報表解析 

1.客戶資產負債表解析: 

 

生息資產-動產 流動負債

現金/活存/支存 80,000,000     信用卡負債 -               

定期存款 27,000,000     現金卡負債 -               

外幣/票券/貨幣型基金 5,000,000      長期負債

股票帳戶內的現金 10,988,138     自用房屋貸款 -               

股票 20,542,862     投資不動產貸款 -               

債劵 -              汽車貸款 -               

共同基金 940,000        互助會(死會) -               

期貨/選擇權/REIT -              消費性貸款 -               

事業股權 106,400,000    助學貸款 -               

保單現金價值/帳戶價值 -              民間借貸 -               

珠寶/古董/黃金/銀飾 -              

債權 -              小計 0

生息資產-不動產 70,000,000     

自用資產-不動產 負債資產比 0.00%

自用汽車 0 資產淨值成長率 0.53%

自用房屋與土地 95,621,000 理財型資產比 77.04%

財務槓桿率 100.00%

小計 416,492,000 資產淨值投資率 77.04%

生息資產 320,871,000 流動負債 0

自用資產 95,621,000 長期負債 0

小計 0

小計 416,492,000 416,492,000

資產 416,492,000

負債 0

淨值 416,492,000

資產負債表

家庭淨值

家庭資產 家庭負債

資產負債分析

家庭資產 家庭負債

生息資產

77%

自用資產

23%

家庭資產分析

負債

0%

淨值

100%

負債淨值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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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客戶現金流量表解析 

 

 

類別 金額(年) 百分比 類別 金額(年) 百分比

工作收入 7,200,000 40.4% 生活費用 11,145,000 87%

理財收入 10,614,000 59.6% 貸款費用 0 0%

撫養費用 351,000 3%

儲蓄費用 0 0%

保險費用 0 0%

稅負費用 1,300,000 10%

雜費 0 0%

小計 17,814,000 100% 小計 12,796,000 100%

月收入 年收入

月支出 年支出

月現金流量 年現金流量

月現金流量表 年現金流量表

家庭支出表

現金流量表

家庭收入表

-13,500

15,014,000

12,796,000

2,218,000

600,000

613,500

工作收入

40%
理財收入

60%

家庭收入分析

生活費用

87%

貸款費用

0%

撫養費用

3%

儲蓄費用

0%

保險費用

0% 稅負費用

10% 雜費

0%

家庭支出分析

本人

34%

配偶

66%

家庭成員收入比例分析

2, 218,000 

12, 796,000 

15, 014,000 

年現金流量

年支出

年收入

年度收支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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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各項財務指標說明: 

  資產負債率=總負債/總資產     合理範圍:20%-60% 

  資產負債率是家庭負債總額占家庭資產總額的百分比。這個指標 

  反映了在家庭的全部資產中由舉債提供的資產所占比重的大小, 

  反映了家庭舉債的能力。資產負債率是衡量家庭負債水平及風險 

  程度的重要標誌。它包含以下幾層含義： 

  1.資產負債率能夠揭示出家庭的全部資金來源中有多少是舉債而 

來。 

  2.對家庭來說，負債比率較高可能帶來一定的好處.（財務杠桿、 

利息稅前扣除)  

  3.比率高也反映了家庭的財務風險高  

 

  林小蕙完全沒有負債, 此資產負債率為 0 , 在未來稅務考量上  

  在資產尚未移轉前, 需要製造負債,以降低課稅資產的淨值,達成 

節稅效果, 如新購買房屋, 支付房貸利息部分, 每年可有 30萬抵 

扣所得稅, 及未償還的債務,也可降低遺產總額,降低遺產稅.  

 

三、客戶未來理財目標與需求解析  

3.1 客戶的財務目標： 
 1.因李宣宣尚在求學且未成家，希望李大發的遺產繼承或自己的資 

   產移轉部分，藉由策劃資產轉移，讓兒子將來有個後盾及好的立 

   足點，小兒子可以自食其力或做些小生意，但卻同樣擔心這些資 

   產轉移之後，能否確保李宣宣衣食無虞且不會揮霍? 

 2.林小蕙要一一檢視所有資產,有現金資產,基金,股票及移轉此部 

   分該如何有效處理?     

 3.是否將原有房子賣出, 購買家附近 50—80坪 ,每坪 130萬,一間 

 備留給李宣宣將來結婚後居住 一間則自己和大女兒住 ? 

 4.近 6年來只為小兒子做免稅贈與新台幣 220萬/年,此資產 1320萬 

   如何作有效配? 

 

3.2 客戶財務目標解析 
規劃前題, 考慮三個分方向 (一) 在最小稅賦或最大效益下,總資產

財富傳承及轉移 (二) 投資商品本身的稅賦、報酬風險及手續費用

(三) 客戶的投資屬性、投資專業知識及需求目標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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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1. 李大發的遺產繼承及林小蕙的資產移轉 

  李大發的遺產繼承(稅額:約 1060萬)或林小蕙的資產移轉部分,策 

  劃資產移轉同時兼顧兒子李宣宣可以自食其力,衣食無虞且不會揮 

  霍,因此從兩個方向解析: 

   1.個人或法人(投資公司)持有資產的稅務比較? 

2.個人或法人(投資公司)持有資產的有效控管及移轉? 

 

1.個人或法人(投資公司)持有資產的稅務比較?    

     成立投資公司有節稅的空間，其理由說明如下： 

A. 依所得稅法 42 條規定：公司組之營利事業，因投資於國內

其他營利事業，所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，不計入所得

額課稅。換言之,以公司名義投資其他家公司，所獲配之盈餘

將由應稅所得轉換成免稅所得。 

B. 公司當年度之盈餘可於次年決定：1.盈餘是否分配 2.盈餘分 

配之成數。 

C. 分配之盈餘,於分配日前可視股東所得狀況做適當調整, 

如當時公司盈餘過多，全數分配造成股東個人所得過高，可

選擇部份分配，部份保留在帳上，但保留在帳上之盈餘需被

加徵 10%的未分配盈餘稅金，因此可先計算個人所得狀況之

後，再決定分配之成數。 

D. 因投資所產生之營業費用可得到合法的扣除，如辦公電費、 

水電費、油資、文具、辦公用品及設備等。可減少股東個人

支出,減少支出也是累積獲利的方法。 

     E.公司資金之投資標的規劃: 

       1)公司資金可以投資股票、波動度較低之債券型基金。 

       2)投資辦公不動產，可以有固定的租金收入。 

       3)政府公債及投資級公司債。 

     F.資產移轉的方法: 

        1)個人資產法人化  

        2)境內資產境外化 

        3)應稅資產免稅化 

        4)有控制權的移轉 

        5)凍結應稅資產規模 

        6)預先準備應繳稅金來源 

        7)用債權安排所有權 

        8)合理創造虛擬負債 以降低應稅資產淨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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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.以個人名義或法人名義投資股票之比較: 

 個人持有 國內成立投資公司 成立境外公司 

一、買賣 

    股票 

    

 1.證券交 

  易稅 

賣出成交金額

課千分之三 

賣出成交金額課千

分之三 

賣出成交金額

課千分之三 

 2.證券交易   

所得稅 

買賣未上市櫃,

分開計稅,合併

申報,稅率 15%

興櫃全年合計

100,000股以

上,104年大戶

條款上市櫃興

櫃超過 10 億 

的部份都要課

1%所得稅 

免營利事業所得稅 免營利事業所

得稅,停徵 

 3.最低稅負 不適用 稅率:12%--15% 

扣除額 50萬 

不適用 

 4.加徵 10%

營所稅 

不適用 盈餘不分配，次年

提撥法定公積後，

加徵保留盈餘 10%

之稅負 

不適用 

 5. 被投資

公司分配股

利 

併入綜所稅 

5%→40% 

5%→40%(綜所稅

率) 

就源扣繳 20% 

（扣繳義務人

被投資公司） 

二.投資公司

盈餘分配給

股東 

 不適用 5%→40%(綜所稅

率) 

稅率:12%--15% 

扣除額 50萬 

三、轉讓 

    贈與 

 贈與人每年

220萬 

可透過股權移轉贈

與 

可透過股權移

轉贈與 

四、遺產 

    問題 

 總遺產約在

1,800萬元部

份可免稅，超

過 1,800 萬元

會有遺產稅，

財產移轉較困

難 

每年贈與轉讓及合

理買賣轉讓投資公

司股權至子女名下 

a.同左作法 

b.境外股權移

轉，股東董事

資料較隱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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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.個人名義投資與法人投資持有房地產投資之比較 

 個人售屋稅負 成立投資公司 

出售土地 
繳土地增值稅 

免所得稅 

土地增值稅,免 5%營業稅 

出售房屋， 
繳財產交易所得稅。如

有財產交易損失可扣往

後三年財產交易所得。 

營業收入，繳 5%營業稅, 

有盈餘，課營利事業所

得稅 

盈餘不分配 不適用 
次年提撥法定公積後， 

加徵保留盈餘 10%之稅負 

 

綜合以上比較結論: 
1) 企業不論大小，每年分配盈餘時，大股東的股利所得，最高要

納 40％的綜合所得稅。但改透過投資公司持有，個人分配到

的股利，馬上變成投資公司的營收，最高只需納營所稅 17％

的稅率;比 40％的綜合所得稅最高級距，低了許多。永發公司

年均營業額約 4億,淨利 3%,15%分員工,留 85%給股東,換言之 

如此安排後,每年節稅效應是 4億*3%*85%*23%=234.6萬。 

 

2) 錢進低稅天堂，「境內所得」變「境外所得」利用投資公司報帳

避稅，將投資公司設在海外低稅天堂，每年分配多少「盈餘」

回台灣，完全由自己決定。另外長期控制股權移轉,且境外投資

公司是更有隱密性,盈餘分配不必揭露, 但成立境外投資公司

須經由專業公司協助申請,並經投審會核准同意設立.再經投資

公司指派其為法人代表,維持董事長或董事身分,繼續運作董事

會及公司營運,如此安排用投資公司或境外投資公司的做法,並

非國內首例或獨創,提供附件 1: 國泰金融集團,大公股東持股

都是以投資公司持有。 

3) 為規避「10%未分配盈餘所得稅」可再設一家境外投資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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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) 由投資公司持有房子買賣要課 5%營所稅,比個人出售房子,稅

負重, 同時此個案不動產數量不多,且以自住為主,因此建議繼

續以個人持有,且採用死亡繼承可以免繳土增稅 ,及免遺產稅。

非短期交易,也沒有兩年奢侈稅的問題,不動產長期持有,必定

有資產增長效應。因此不動產部分採用個人名義持有。  

 

 1.2個人或法人持有資產的有效控管及移轉?  

     為確保李宣宣衣食無虞且不會揮霍,及可以自食其力或做些小 

     生意,建議以投資公司持有資產後,再運用信託架構,作家族財 

富傳承,信託說明如下  

A. 誰是「委託人」 Settlor? 委託人就是資產擁有者,當她(自

然人或法人)想針對照顧某人(受益人)或某種目的作財務規

劃,而將資產以信託方式交由信託業者進行處分及管理時,

她變成信託關係的委託人。 

B. 誰是受託人 Trustee? 

「受託人」在營業信託中即是所謂的信託業者,多為銀行兼

營 ,他們會協助委託人達成財產管理的目的。受託人需要將

信託的財產轉給受託人,讓受託人依照信託契約內容執行管

理事宜。 

C. 誰是受益人 Beneficiaries? 

「受益人」就是委託人想以信託財產加以照顧的對象,可能

是滋女或其他親人(他益信託),也可以是自己(自益信託),

或是特定目的下之適當團體或個人(例如公益信託),委託人

指定受益人後,受託人必須依照信託契約之內容,為受益人

之利益管理信託財產,直到契約期滿或信託目的完成為止。 

    信託架構圖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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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D. 信托能解決哪些問題? 

        1) 資產保護與風險隔離  

        2) 財富傳承與財產分配 

        3) 財產管理與照顧家族成員 

        4) 稅務規劃 

        家族信託形式控股 :在香港上市公司有 216個家族,其中有 

        1/3以上家族公司使用信託,例如:長江實業的李嘉誠 ,恆 

        基兆業的李兆基, 新鴻基郭氏家族 ,中國龍湖地產的吳業 

        軍,美國紐約的第五大道的洛克斐勒家族, 更是使用家族信 

        託已繁榮六代 , 突破中國古語 「 富不過三代 」。  

   

     E.建議資產以境外投資公司持有,再進入家族信託:  

     林小蕙的資產:1.現金 4000萬, 2.永發公司股權 50% 

 (約 7600萬) 3.永發公司廠房約 7000萬 

                     4.澳洲房產(約 2400 萬) 5.台灣股票市場

1,962,280元+停車位 250萬 

     李大發的遺產:1.現金 4000萬, 2.人民幣 100萬 

                  3.永發公司股權 20% (約 3040萬) 

                  4.台灣股票市值約 18,584,192元 

     **兩夫妻認為保險是沒有必要,因此不使用保險商品。 

F.富傳承工具比較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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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.檢視林小蕙所有資產及配置分析 

  1.李大發遺產稅計算及林小蕙所得稅算 : 

A. 李大發遺產稅計算: 應交納稅額 10,602,593元 

 
依照民法繼承篇: 有配偶時，其與各順序血親繼承人共同繼承時 

之應繼分為：1.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同為繼承人時，其應繼分與他 

繼承人平均。 但為達成未來稅務財富傳承 ,照顧家族,整體規劃 

稅務最大效益,如上述說明, 將遺產採用協議繼承後,上述資產 

轉入境外投資公司(法人)持有,再進入家族信託管理 。 

 

B. 林小蕙所得稅計算: 2014年 5月,須繳納所得稅額:1,357,700 元 . 

說明： 

1. 受扶養親屬沒有經常居住中華民國的條件，宣宣 20歲以上但在學， 

可以被列受扶養親屬。 

2. 宣宣在國外讀大學三年級學費可由款扣除，同一申請戶每人

25,000元為限。 

3. 租金扣除額限境內租屋，境外租金支出不得列款，且自用住宅購屋 

貸款利息與租金支出僅能擇一列款。 

遺產總額 總計 備註

1.房屋

$36,500,000

(1)大安區房子：採死亡繼承，遺產稅課土

地公告現值+房屋評定價格=2850萬(估計

值),   澳洲房子：2,400萬/3=800萬

2.動產、現金

$45,769,514

(2)海南島100萬人民幣=100萬*5=500萬

(3)台灣定存4,000萬+股票帳戶內現金

769,514元

3.股票

$40,456,420

(4)20%公司股票

   152,000,000*20%=3,040萬

(5)投資股票以7月2日收盤計價總值

   6,487,296+3,569,124=10,056,420

4.死亡前2年內贈與財產 $2,200,000 (6)贈與大兒子220萬(假設父每年贈110萬)

小計 $124,925,934

免稅額 $12,000,000 $12,000,000

扣除額

1.配偶扣除額 $4,450,000

被繼承人遺有配偶者

2.直系血親卑親屬扣除額 $1,350,000

3.喪葬費 $1,100,000

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

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0 林小蕙資產大於李大發的資產 

小計 $6,900,000

遺產淨值 $106,025,934

應納遺產稅額(10%) $10,602,593

李大發遺產稅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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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林小蕙所有投資資產檢視及配置 :  

資產配置的調整建議主要從兩個角度進行—幣種配置角度和資產

類別配置角度。 

A.幣種配置:在分散和對沖風險，規避新台幣匯率風險和台灣經濟 

的不確定性。 

  B.資產類別配置:主要考慮傳統資產類別和另類資產類別，是基於 

宏觀經濟預期的變化和各資產大類趨勢的變化。 

 A.貨幣資產有: 台幣 8000萬 + 100萬人民幣 + 100萬澳幣 

  1)人民幣成為世界潮流 ,各國央行搶納外匯存底,長期看出 

    人民幣升值,且存款利率高於台幣, 建議將 7000台幣換成 

林小蕙 李大發 李宣宣 總計

綜合所得

1.薪資所得(代號50) $3,600,000 $1,800,000

2.利息所得(代號5A、5B) $1,149,500 $1,324,500

3.營利所得(代號54/54C/54M)

小計 $4,749,500 $3,124,500

所得總額 $7,874,000

免稅額 $82,000 $82,000 $82,000 $246,000

標準扣除額 $158,000 $158,000

列舉扣除額

1.保險費

2.醫療費

3.房產租金支出 $120,000

列舉扣除小計 $120,000

特別扣除額

1.薪資 $108,000 $108,000

2.儲蓄投資 $270,000

3.教育 $25,000

4.身心障礙

小計 $378,000 $108,000 $25,000 $511,000

綜合所得淨額 $6,959,000

應納稅額 $1,357,700

3,600,000-108,000-82,000=3,410,000

6,959,000-1,610,000=5,349,000

5,349,000*40%-805,000=1334,600

應納稅額=192,000+1,334,600=1,526,600

採(2)式妻的薪資分開計稅最有利

1,800,000-108,000-82,000=1,610,000

1,610,000*20%-130,000=192,000

應納稅額=658,000+699,700=1,357,700

(3)夫的薪資分開計稅應納稅額 不含夫的薪資的應納稅額

所得稅計算(103年5月申報)

(2)妻的薪資分開計稅應納稅額

3,410,000*30%-365,000=658,000

不含妻的薪資的應納稅額

(1)夫妻合併計算應納稅額=6,959,000*40%-805,000=27,031,000

6,959,000-3,410,000=3,549,000

3,594,000*30%-365,000=699,700

>二擇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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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人民幣定存,同時減少「補充保費 利息所得」2%費用。       

     
 

2)保留 1000萬台幣 ,作為家庭及公司,緊急預備金: 

     家庭一年開支約 1000萬 ,以 500萬作為家庭緊急預備金 

     另外 500萬,作為公司臨時應急。如公司財務穩健可不預留

此 500萬現現金,改選擇政府公債或公司債,利息高些。 

3)澳幣 100萬 ,保持不變 : 存款率利 4.5% ,利息收入作為 

     兒子在澳洲的生活費。 澳幣走勢圖如下,沒有明確的升值 

 趨勢, 建議保持原有金額 100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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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)自 99/1/1起，一般民眾以個人名義持有公債、公司債及金融

債券、短期票券、證券化商品、債（票）券附條件交易的利

息，以及結構性商品交易所得均採分離課稅，按 10％扣繳稅款

後，不再與個人綜合所得稅合併計算，同時也不再適用儲蓄特

別扣除額。因為投資債券的門檻不低，所以多數為高資產族

群，採用分離課稅可以有效節稅，對綜所稅率超過 12%及以上

投資人來說，選擇分離課稅的金融商品做為投資標的，實為絶

佳的投資。如林小蕙個人名下還有新台幣現金部位 ,可以規劃

以下商品,有明確的所得稅節稅空間, 因為林小蕙的所得稅率

是 30% 。 

 

 
 

 

  2.林小蕙於 2011年 12月,經銀行理專購買 100 萬元,群益大中華 

雙力優勢基金,購入價格新台幣 10元. 

   解析: 
A.依照發行公司的不同，基金可分為國內基金與海外基金二種。 

  國內基金是指由國內投信公司發行的基金，在國內註冊，以 

  國內投資人為銷售對象，受到國內相關法律監督的基金。投 

  資標的市場則可以是台灣股市或海外股市。海外基金則是指 

  國外基金管理公司所發行的基金，大多數是開放型基金，均 

  由國外的投信擔任基金經理公司，以全球投資人為銷售對 

  象，在國際間籌資後，再投入投資目標國家的證券市場進行 

  投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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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2013年 7月 31日 此基金價格為 9.4 元 ,市值 94000元. 

經過約一年半, 其績效是損失 6%, 比放定存還差。  

C.投資基金的獲利模式: 

1) 將單筆投資改為定時定額投資. 

2) 配置基金種類廣泛, 分散區域. 

3) 配合市場趨勢,適當時機,調整配置比例. 

     D.建議投資組合如下 : 

 

    稳健型投资组合年期五年或以上 : 

 
 

      增长型投资组合年期十年或以上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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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五個股票帳戶:  

   總投入成本 : 31,611,089元 ,以七月份股票均價計算市值後, 

損失($11,068,227) , 剩餘金額 :20,542,862元, 損失率:35% 

可預估李大展先生沒有專業人士服務或自己深入研究台灣股市。 

   解析: 
A. 股票投資收益分為兩大部份，(一)賺證券交易差價利得或損

失，由於證券交易所在 102年仍維持停徵，故投資上市櫃及

興櫃股票賺取差價利得則賺免稅的錢！但以去年台股的不佳

表現，股民在去年年底平均每人損失 261萬，這筆大大的損

失，也不能在綜所稅申報時扣除，只能痛苦吞下肚！(二)賺

公司經營成果股利收益，自從民國 88年實施「兩稅合一」之

後，所有公司都要將所配發的股利及已繳納的營利事業所得

稅稅額列為可扣抵稅額分配給股東，而股東在申報股利所得

時，則可用以抵減綜合所得稅額。因為目前公司營所稅率為

17%，所以如果綜合所得稅適用稅率為 20%或以下的納稅義務

人，就可以享受較高的抵稅效益；不過如果所得較高，適用

稅率在 30％甚至以上的話，則建議不要參加除權除息，以免

投資股票反而增加所得稅額。林小蕙的所得稅率是 30%,不要

參加除權除息。 

B.股票投資需多方面觀察及長期收集資訊, 如基本面、技術面、 

   籌碼面、資金面,心理面、消息面,政治面,國際面等都可以列 

出許多的買進或或賣作的條件,但實際使用上各有優缺點, 必 

須慎思明辨。  

   舉例來說, 技術面中的技術指標如 KD值交叉向上是買進訊號,     

   交叉向下是賣出訊號,附圖是台積電去年底以來的日 K線圖,以 

   KD值來說,交叉向上的次數將近 20次, 交叉向下的次數也差 

   不多 20次, 平均一個月進出兩次 順利的話如圖中紅框框,買 

   進到賣出賺一個波段,但也有可能如藍圈圈顯示,幾次短線的進 

   出 ,股價卻是越走越低,等於一直在停損,加上證交稅和手續 

   費,可能把前面賺的錢又吐回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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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宏達電目前市值約 35億美金,主要原因再銷售趨緩,費用大增, 

  第三季面臨損益平衡的問題,九月份各家機皇紛紛出馬,股價也 

  反應出投資人對出貨量的預期;成長,快速的成長是股價上升的 

因素之一 。 

 
 

因此投資還需增加其他方面的因素多做觀察與判斷。根據過去 

經驗,自己歸納出選股原則, 

   主要觀察三個條件 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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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1)獲利能力:EPS增加 , (每股獲利能力) 。 

   2)持續不斷成長:公司財報的改善或好轉是逐季或逐年向上,持 

                  續數季,甚至數年。 

   3)經營企業向上的驅動力: 

     如整體產業受惠或著是個別企業有特殊競爭力,如卓越經營 

     團隊、核心競爭力明顯、寡占市業或眾多專利等等,以上的 

     競爭優勢如果反應在公司經營上就會出現新產品、 新客戶 

     、新市場、新技術,或競爭者退出市場等現象。   

   對於非專業股票投資的個人, 建議以投資 ETF取代投資個股, 

   以免再次發生嚴重損失,甚至血本無歸。 

C. 沒有十全十美的工具投資工具都有其極限與優缺點，對投資者 

而言，認清這些工具可為我們帶來的好處與壞處，遠比一昧聽 

信媒體或是金融機構的宣傳廣告更有益財富增長。 

 

甚麼是高股息 ETF ? 

就一般的共同基金而言，「這個基金(經理人)主要是以配發 

高股息的股票為投資標的，所以可以有穩健與較多的股息收 

入，適合年紀較大或是需要穩定配息收入的投資人…」。 

 

全球知名的高股息 ETF：配息與報酬率資料 

 
 

上述這 10個列舉的高股息 ETF，其重要的報酬率統計如下： 

近期年化股息平均值利率的平均值：3.12% 

今年來的平均總報酬率：16.35% 

1年來的平均總報酬率：16.34% 

3年來的平均總報酬率：59.26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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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年來的平均總報酬率：44.82% 

比較股票型 ETF：配息與報酬率資料:  

 
 

把傳統型股票 ETF(SPY、VTI)，平均統計後得出以下的報酬率： 

近期年化股息平均值利率的平均值：1.97 

今年來的平均總報酬率：19.41% 

1年來的平均總報酬率：19.54% 

3年來的平均總報酬率：63.23% 

5年來的平均總報酬率：49.10% 

 

高股息 ETF VS.股票型 ETF(以美國為主) 

 
 

有了上述的兩個小結論後，再加上股票型 ETF與高股息 ETF在股

市多空時的表現結果，這三者在股市多頭(債市走空)的績效表現

為：股票型 ETF>高股息 ETF>債券型 ETF，反之，在股市走空(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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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多頭)時，這三者間的績效表現應為：債券型 ETF>高股息 ETF>

股票型 ETF。 

 
 

最後，就實務應用上來考量，過往投資人的資產配置(投資組合)不

是股票就是債券，但增加了高股息 ETF 這類投資工具後，我在配

置上的選擇更多元，更能滿足個人化的需求。舉例來說，以前若我

們的投資組合(資產配置)為股票型 ETF佔 70%，債券型 ETF佔 30%，

當把高股息 ETF加入後，配置比重或許可以改成：股票型 ETF70%，

高股息 ETF15%，債券型 ETF 佔 15%；甚至我們也可以調整成：股

票型 ETF50%，高股息 ETF佔 20%，債券型 ETF30%。 

 若投資組合(資產配置)為股票型 ETF50%，高股息 ETF佔 20%，債 

 券型 ETF30%的預期報酬率 :  

 50%*49.10% + 20%*44.82% + 30%*20.84%= 39.76%  

 這樣的報酬率+39% , 與原有股票投資-41%  剛好相差約兩倍。  

 

ETF申購時 不必被課徵證所稅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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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3是否將原有房子賣出購買新屋 

  是否將原有房子賣出,購買家附近 50—80坪 ,每坪 130萬,一間備 

  留給李宣宣將來結婚後居住 一間則自己和大女兒住 ?  
  解析:  
  1.現有居家，屋齡 27年，約 70坪(目前價值約 110萬/坪)，無貸 

    款，有 2份權狀，其中 1權狀 32.76坪為李大發所有，另 1權 

    狀 37.35坪為林小蕙所有。 有兒子繼承父親李大發的房子,採用 

    死亡繼承免繳土徵稅,是有利的節稅方法。 

  2.將原來住屋出售,70坪*110萬=7700萬, 購買相同坪數的新房花     

    費 70坪*130萬=9100萬, 如果換屋,優缺點分析如下 

    A.土地持分減少,以後出售房子,總價值減少。 

    B.公設比增加,使用面積減少。 

    C.支出增加 1400萬以上。 

    D.兒子還是大三學生,尚未開始工作,沒有足夠財力或貸款,以自 

      己名義購買新屋,如繼續以母親名義購買,遺產或贈與稅的問 

      題仍然存在.不利長期稅務規劃。 

    E.購買新屋的優點,在稅務上,每年所得稅中有房貸利息 30萬的 

      抵扣,可節省所得稅 。  

    F.將原有房子申請貸款,用於房子資結構整修,電力系統更新等 

      安全修護方面,此貸款也可以享有所得稅中有房貸利息 30萬 

      的抵扣,達到節省所得稅功能 。  

  3.綜合以上分析,建議延後幾年再考慮換新屋,當有以下因素發生: 

    A. 舊屋換新屋,有足夠利差,不必高額負擔或低於 500萬貸款 。 

    B. 兒子有足夠能力,或結婚後兩夫妻,以自己的名義購買新屋。 

    C. 當決定用房房產作分年贈與: 

       台灣落後的土地、房地產相關稅制，使得房地產交易賺到的 

錢，實質稅率甚至比綜合所得稅的最低級距稅率五％還低。 

使房地產成為富人傳承財富時，規避遺贈稅最佳手段。 

       「送小孩現金、股票，不如送一棟『起家厝』，這是台灣富人 

       普遍的想法」，稅務考量，當然是主要原因。根據業界估算， 

       以父母贈與子女市值一億元的豪宅為例，所需負擔的贈與稅， 

       是按該房產的土地持分公告現值計算，大約僅要三、四百萬 

       元，遠低於直接贈與現金一億元所需負擔的一千萬元，即 10 

％的贈與稅。分年贈與,有風險是如母親發生意外死亡,贈與 

       計畫將不能執行, 轉變成遺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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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4 如何作有效配置已贈與兒子的資產? 

   近 6年來只為小兒子做免稅贈與新台幣 220萬/年,此資產 1320 

   萬如何作有效配置? 

   解析:  
   1.李宣宣還在讀大學,但已有來自父母的贈與高達 1320萬,可以 

     考慮選擇避險基金 ETF投資。 

   2.投資避險基金,通常每單位最小投資格約為 25萬美金,(750萬 

     台幣) 。 

   3.一個避險基金項投資人收取每年 2%的管理費,外加 20%的績效 

    分紅,進入門檻高 付出的成本也不低。 

   4.避險基金運用各式獨特的或另類的投資策略,外加高槓桿與高 

     風險操作,一旦中大獎後,獲利預演遠超過一般的投資工具。 

   5.著名的避險基金操盤人如:George Soros(索羅斯)、Carl 

 Icahn(依卡恩)、John Pauson(鮑爾森)等。 

   6.目前在美國掛牌交易的避險基金 ETF中,以 GURU與 ALFA 

     最值得注意。 

 
避險基金 ETF VS SPY:配息與報酬率資料要

   
 

     7.整體而言,避險基金 ETF的表現遠較 SPY(S&P500的 ETF) 

       佳,代表避險基金績效的 HFRI Fund weight TED Composite 

       Index, 今年以來上漲 3.85% ,相較同期間代表美國指數

(S&P 500)的 ETF來比較(代號:SPY)上漲 20.2%,避險基金落

後甚多,若再與進化避險基金 ETF來比較(如 GURU或 ALFA)

則績效差距更大。 

     8.附錄 2:三檔 ETF (GURU,ALFA,SPY)目前前十大持股供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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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建議資產配置前後比較 : 
原有資產配置(總額:32,018萬 NTD) 

 
1.台灣股票 2,054 萬 

2.房產加車位：台北房子 7,700 萬+廠房 7,000萬+ 澳洲房子 2,400萬 + 停車 

              位 250萬 

3.贈與 兒子李宣宣 1,320萬 NTD 

4.基金 94萬(單一) 

5.現金：台幣 8,000 萬+人民幣 100 萬約 500萬 NTD+澳幣 100 萬約 2,700 萬 NTD 

改變後資產配置(總額:32,018萬 NTD) 

 
1.組合 ETF 2,054 萬 

2.房產加車位：台北房子 7,700 萬+廠房 7,000萬+澳洲房子 2,400N萬 

              +停車位 250 萬 

3.贈與 兒子李宣宣 1,320萬 NTD  改為 避險 ETF 1,320萬  

4.基金 94萬(各種類型) 

5.現金：台幣 1,000 萬+人民幣 1500萬/1500 萬 NTD+澳幣 100 萬約 2,700 萬 NTD 


